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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经济法学无论其内涵还是外延可以说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法学学科，其与宪法学、行政
法学、民商法学的联系甚于其他学科，尤其是与宪法学存在“经济性”和“权利与权力”的共同基础。
经济法研究应体现宪法精神，实现经济法与宪法的良性互动，更好地完善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结
构，保障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当前，经济法学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与方向就是应当更为深入
地挖掘宪法的内涵，以丰富完善具体法律及具体制度的内容，并为其提供根本性的价值与规范指引。
《法学论坛》组织策划的“经济法与宪法关系研究”专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人受邀与几位专家
就此方面的问题共同研讨。大家观点不尽相同，各抒己见，以期抛砖引玉，更深入地展开学术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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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与经济法关系的“经济性”分析

张守文
( 北京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1)

摘要: 宪法与经济法的关系，是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由于宪法与经济法所共有的“经济性”是其存在密切关联
的基础和纽带，因而从经济性的视角，有助于分析宪法与经济法的交互影响和内在的“一致性”，揭示和解决实践中
存在的违背“一致性”要求的问题，从而有助于构建宪法与经济法的良性互动关系，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和法治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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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市场经济的发展得益于经济体制的优化，而

经济体制的优化则受制于宪法、经济法有关经济
分权的制度安排。一国的宪法和经济法能否有效
推进和保障经济体制改革，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宪法与经济法的关系是否协

调。正因如此，宪法与经济法的关系，不仅是重要
的理论问题，也是需要特别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

非常值得深入研究。
对于宪法与经济法的关系问题，以往学界的

研究主要是侧重于从宪法与经济法的位阶与属性

的角度，揭示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这无疑是一

个重要的思路。本文拟在此基础上转换视角，着

重从“经济性”的维度分析宪法与经济法的关系。
因为尽管学界已分别对宪法的经济性和经济法的

经济性有些探讨，但对这两类经济性的内在关联，

以及由此产生的宪法与经济法之间的关联及一致

性，还缺少深入研究，因而很有必要探寻宪法与经

济法在经济性方面的共性，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

探究宪法与经济法的关系，推进学科的交叉研究，

发挥宪法与经济法的调整合力，更好地推进国家

的法治建设。
从既有研究来看，基于对“宪法的经济性”和

“经济性宪法”的关注，学界在加强“宪法的经济
分析”的同时，又强化了对“经济性宪法规范”的
研究，①进而在不同法系国家拓展为“宪法经济学”

5

2013 年 5 月
第 3 期( 第 28 卷，总第 147 期)

法 学 论 坛
LegalForum

May．，2013
No． 3( Vol． 28，Ser． No． 147)



( 或宪政经济学、立宪经济学) ①与“经济宪法
学”②之类的研究领域。上述领域的研究成果，对
于探讨宪法的“经济性”，以及经济法领域的宪法
问题，推进宪法与经济法的互动交融及具体的制

度建设，均有其积极意义。
但是，无论是“宪法经济学”还是“经济宪法

学”，无论它们基于经济学视角抑或法学视角，其
研究的对象或领域仍集中于宪法，③且尚未自觉、
充分地揭示宪法与经济法的内在关联及其对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推进，为此，需要找到宪法与经济法

的“交集”，并选取适当的切入点来展开分析。
只要对经济法的理论或制度稍加考察，就不

难发现其中值得关注的宪法问题非常多。经济法
与宪法之间的密切关联体现在诸多方面，尤其是

两者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互动与交融，就非常

值得关注; 如果以这种互动交融的纽带或基础为

视角和切入点，则无疑有助于促进宪法与经济法

关系的研究。
本文认为，宪法与经济法的重要“交集”在

于，它们都具有经济性; 经济性是两法相容共生的

纽带和互动交融的基础; 如果从经济性的视角切

入，对宪法与经济法的关系进行“经济性”分析，
则不仅有助于认识现代宪法的时代特征以及经济

法的基本特征，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宪法与

经济法存在如此密切的关联，以及为什么现代国

家修宪的重要领域是经济领域，同时，还有助于发

现宪法与经济法的制度缺失，从而可以更好地协

调两法关系，全面实现其调整目标。
此外，由于宪法与经济法的经济性对两法的

产生和发展有重要影响，且对两法的紧密关联具

有维系价值，因而通过“经济性”分析，不仅有助
于推进宪法与经济法的发生论及变迁理论的研

究，还有助于探索完善宪法与经济法协调互动的

具体路径。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后面的研讨将力图说明:

宪法与经济法都具有经济性，并且两法所共有的

经济性具有内在一致性; 经济性是两法存在密切

关联的纽带和有效互动的共同基础，只有在宪政

框架下推动宪法与经济法的制度互动与相互一

致，才能全面构建宪法与经济法的良性互动关系，

这对于经济、社会与法治的发展均大有裨益。

二、宪法与经济法所共有的经济性

学界有关宪法与经济法关系的探讨并不鲜

见，但对于两者之间存在密切关联的基础或原因

则关注不够。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宪法与经济
法之所以会存在密切关联，是因为它们都具有突

出的经济性。宪法与经济法所共有的经济性，是
它们能够紧密联系的重要纽带和基础，也是两者

共性的体现。正是基于经济性，宪法与经济法才
会产生交互影响、交融共生。
在经济法学的研究中，人们大都认为经济法

具有突出的经济性特征，对此已殆无疑义。但对
于宪法是否具有经济性，是否存在“经济性宪
法”，则或存歧见。从学界既有的研究来看，以美
国学者布坎南( Buchanan) 、塔洛克( Tullock) 为首
的公共选择理论，对宪法的经济性已有深入研究，

他们更注重从经济学的视角，研究宪法的经济功

能、宪法对经济变迁的影响，以及经济对宪法的影
响等，并通过对宪法的经济分析，推进了“宪法经
济学”或“立宪经济学”之类的经济学研究。④ 此
外，以德国学者欧肯( Eucken) 、伯姆( Bhm) 等为
代表的弗赖堡学派，则较早地关注了“经济宪法”
或“经济性宪法”，关注与经济领域相关的宪法规
范，他们尤其注重从法学的视角，研究国家对经济

自由的限制、对国家干预职权的限定等，从而形成
了“经济宪法”的研究领域，推动了宪法以及相关
的经济法研究。⑤ 无论上述研究的侧重点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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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对于“Constitutional Economics”，有宪法经济学、宪政经济学、立宪经济学等多种译法，相关的讨论可参见布伦南、布坎南: 《宪政经济
学》，冯克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冯兴元的《宪政经济学》编校序，第 2 页。
有的学者认为，宪政经济学关注的重点是不同制度模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经济宪法学则不仅关注经济稳定增长的制度保障，更关

注人权和个体的基本自由在经济制度中应有的位置。参见吴越:《经济宪法学导论———转型中国经济权利与权力之博弈》，法律出版
社 2007 年版，前言，第 4 页。
虽然经济宪法的概念被认为最早起源于德国经济法的研究，但德国学者林克( Rinck) 等仍然将经济宪法定位为宪法规范或称根本法规
范。参见赵世义:《经济宪法学基本问题》，载《法学研究》2001 年第 4 期。
在这方面的努力和成果可参见布坎南、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陈光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版，以
及前引布伦南、布坎南:《宪政经济学》，等等。
一些著名的经济法学家如伯姆、林克等都非常重视宪法与经济法关系的研究，他们与经济学家奥肯等一样，都非常重视经济宪法与“秩
序”的紧密关联，并强调经济宪法是对国民经济生活秩序的整体选择。



学还是法学，也无论其关注点是理念还是规则，都

是以承认宪法具有“经济性”或者存在“经济性宪
法”为前提，因此，宪法的经济性在这些研究中已
被普遍承认。
在我国宪法学界，对宪法的“政治性”、“法律

性”或“规范性”等似乎关注更多，①而对于宪法的
经济性的研究则相对略少。但既然法律具有回应
性，不同的时代就会有不同的法，不同时代的宪法

在内容上也会有所不同。尤其在现代社会，基于
发展经济的需要，必然要大量进行经济立法，有关

经济制度的规范也会融入宪法之中，从而会使宪

法的经济性更为突出。
基于对时代重要需求的回应，以及国家经济

职能在宪法领域的重要体现，现代宪法的经济性

日益凸显，这不仅对经济法的制度形成产生了重

要影响，也使经济法的经济性更为突出。事实上，
宪法的经济性与经济法的经济性不仅密切关联，

而且存在许多共性，两法所“共有的经济性”具体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无论是宪法对相关产权的界定，还是对

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界分; 无论是经济法对宪

法相关规定的具体化，还是对各类经济法主体

“权义结构”的具体规定，目的都是通过定分止争，
使整体经济运行成本更低，摩擦更少，效率更高，从

而提升总体经济效益。可见，宪法和经济法都要在
总体上保障和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更加“经济”。
其次，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宪法和经济法都要

体现“经济规律”。例如，宪法有关经济体制的规
定及其对经济法具体制度的影响，都与立法者对

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有直接关系。其实，一国
选取何种经济体制，不仅是政治选择，②也取决于

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因此，我国《宪法》第 15 条
第 1 款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
上也是体现了对经济规律的把握。同时，只要明
确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就必须进行宏观调控

和市场规制。而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又恰恰是经
济法发挥作用的重要领域。
我国《宪法》第 15 条第 2 款规定“国家加强

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这本身就体现了市场
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规律”的要求。中国作为一
个迅猛发展的大国，作为一个在探索中前行的新

兴市场经济国家，不断完善和加强宏观调控尤为

重要。与此同时，市场经济需要公平竞争，需要规
制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

因此，我国《宪法》第 15 条第 3 款规定“国家依法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此
外，美国宪法对“州际贸易条款”的规定、③俄罗斯
宪法对不正当竞争的规定，④等等，也都体现了对

市场规制方面的经济规律的认识，并体现在相关

经济法的具体立法中。
再次，上述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都需要首

先在宪法上进行有效分权。无论是宏观调控权还
是市场规制权，都已经不同于传统的“政治性权
力”，而是各有自其新的特色，甚至被称为“第四
种权力”。⑤ 由于它们是重要的、影响国民基本权
利的权力，因而才须先在宪法层面进行分配。为
此，许多国家宪法对于涉及宏观调控的财政、税
收、金融、产业调整等方面的权力，以及对反垄断、
反不正当竞争等市场规制方面的权力，都力图作

出明确规定，从而形成了有关经济体制的宪法规

范，这些规范构成了经济法的“体制法”的基础。
这是宪法与经济法之间非常重要的内在关联。
最后，宪法和经济法不仅因其对基本的宏观

调控权和市场规制权作出规定，而使其相关规范

体现出“经济性”; 同时，还因上述规定也是“经济
政策”的法律化( 尤其是具体的“经济政策工具”
的法律化) 而体现出“经济性”。因为无论宏观调
控抑或市场规制，都需要运用法律化的调控手段

和规制手段，于是，预算手段、税收手段、国债手
段、货币手段、垄断规制手段等各类调制手段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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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有的学者是将政治性与法律性作为宪法的两种属性，有的学者则基于宪法的政治性与规范性，分别拓展了政治宪法学和规范宪法学的

研究。参见高全喜、田飞龙:《政治宪法学的问题、定位与方法》，载《苏州大学学报》( 哲社版) 2011 年第 3 期。
伯姆、欧肯等在其主编的《经济的秩序》( 1937 年) 的发刊词中曾强调:“应将经济宪法理解为国民经济生活秩序的整体抉择”，这种抉
择固然是一种政治抉择，但也与对经济规律的认识直接相关。
《美国宪法》第 1 条第 8 款规定了“州际贸易条款”，强调国会对州际贸易有进行调控和规制的立法权，据此，美国出台了《州际贸易
法》、《谢尔曼法》等一系列重要的经济立法。
《俄罗斯联邦宪法》第 34 条第 2 项规定，“不允许进行旨在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的经济活动”，这是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立法的宪
法基础。
也有学者将这些权力称为国家调节权，并认为其属于第四种权力形态。可参见陈云良: 《国家调节权: 第四种权力形态》，载《现代法
学》2007 年第 6 期。



律化，便构成了经济法制度的重要内容; 同时，上

述法律化的经济手段的实施，是为了实现宏观经

济运行的整体效益。而上述各个方面，都使得经
济法的“经济性”更为突出，并由此会进一步推动
宪法的经济性规范的发展。
总之，宪法与经济法一样，都要回应时代的经

济要求，都具有突出的经济性，具体表现为: 它们

都要体现国家的经济职能，规范国家的经济行为;

都要遵循经济规律，对宏观调控权和市场规制权

等经济职权加以限定; 都要体现法律化的经济手

段，促进经济的良性运行，追求总体上的经济效

益。上述宪法与经济法所共有的经济性，是两法
内在的紧密关联的基础和纽带。
此外，基于宪法的经济性的要求，当今世界各

国的宪法，都应当有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凡是宪

法规定的不能促进甚至阻碍经济发展的体制和制

度，都应当进行变革，这对于解决各国的发展问题

非常重要。从我国和其他国家宪法修改的情况来
看，不断完善宪法的经济性规范，无疑是实现“帕
累托改进”的重要方向。

三、从经济性看宪法与经济法的交互影响

宪法与经济法的关系，不仅体现为它们都具有

突出的经济性，还体现为基于经济性所形成的两法

之间的交互影响，包括宪法对经济法的重要影响，

以及经济法对宪法的落实与推动。为此，下面将从
经济性的视角对上述两个方面分别加以探讨。
( 一) 宪法对经济法的重要影响

在各国宪法中具有突出经济性的规范，或称

宪法的经济性规范，主要包括经济体制、所有制等
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经济职权分配等方面的规定。
上述规范作为典型的“经济宪法”或“经济性宪
法”，对经济法具有直接而重要的影响，现举例说
明如下:

首先，从经济分权的角度看，宪法作为一个国

家的“总章程”，不仅要体现一个国家的政治存
在，还要体现其经济存在; 而从经济的角度看，任

何组织体的运转都需要财力支撑，国家要履行日

益繁多的职能，更需要强大的财力保障。为此，宪
法必须大量规定经济内容，明确界分公共经济与

私人经济，相应地，需要厘清不同主体的财产权利

与经济利益。于是，在宪法层面就会形成“国家
财政权”与“国民财产权”的“产权二元结构”，这
既是在宪法层面进行国家与国民之间的经济分权

的基础框架，也是经济法诸多制度展开的基础，对

经济法的制度形成具有重要影响。①

其次，与上述国家与国民的产权结构相关联，

一国宪法必须直接规定或间接体现其基本的经济

制度，尽管各国对此规定的内容不同，立法体例上

也不统一，但大都包括基本的所有制、分配制度、
经济体制等内容。例如，在所有制方面，一国实行
公有制还是私有制? 相应地，在重要的土地制度

方面，实行土地公有制还是私有制?② 在经济体

制方面，一国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抑或计划经济

体制? 在分配制度方面，是按劳分配还是按其他

要素分配? 在财产权保护方面，对私人产权与公

共产权如何保障? 等等，对于上述方面，我国宪法

都有较为明确的规定。上述有关经济制度的规
定，加上保护公民经济自由权的规定，构成了“经
济性宪法”基础性的核心内容。而整个经济法制
度的形成与发展，也必须以上述宪法规定的经济

制度为基础，同时，其制度的实施也必须充分保护

公民的经济自由权。
再次，在宪法规范中，还要规定国家机构的

“经济职权”，包括财政权、预算权、税收权、发债
权、发钞权、反垄断权等重要的经济性权力，有的
国家还会在宪法中规定各级政府的收入分配。③

从实证的角度看，宪法的规定不仅是基于政治角

度，也是基于经济角度; 宪法不仅是“政治文献”
或“法律文献”，同时也是“经济文献”。例如，英
国的《大宪章》所体现的“无代表则无税”的精神，
直接影响征税权的划分，实质上关涉经济职能和

经济权力的划分。其实，宪法虽为政治斗争或多
方博弈的结果，但也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与各
类主体的经济利益直接相关。正是考虑到美国宪
法也是相关利益集团所制定的分配利益的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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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有的学者认为，产权制度是宪法所确认的根本经济制度( 如市场经济制度或计划经济制度) 的核心。参见桂宇石: 《中国宪法经济制
度》，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0 － 21 页。
例如，《俄罗斯联邦宪法》第 8 条规定，“在俄罗斯联邦，私有财产，国有财产、地方所有财产和其他所有制形式同等地得到承认和保
护。”第九条规定:“土地和其他资源可以属于私有财产、国有财产、地方所有财产和其他所有制的形式。”
例如，《巴西联邦共和国宪法》( 1988 年 10 月 5 日公布施行) 第六编“税收和预算”第 157 条、第 158 条就对各级政府的税收收入分配作
出了专门规定。



背后都是经济问题，著名学者比尔德才特别强调，

“宪法基本上是一项经济文献。”①而上述在宪法
中规定的财政权等各类经济职权，同时又都是经

济法需着重作出具体规定的调控权或规制权。可
以说，宪法对上述经济职权的规定，为经济法的制

度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最后，宪法确立的主体结构及相应的权利结

构，对经济法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基于宪法所确
立的国家与国民的“主体二元结构”，有关国家治
理结构和公民权利结构的规定，是宪法最核心的

内容。从分权的角度看，在国家与国民之间进行
的分权，形成了国民或公民的基本权利，它们构成

了所谓公民权利法案( 或称“权利宪法”) 的内容;
同时，在国家机构之间进行的分权，无论是横向分

权还是纵向分权，对于国家治理都至为重要，其中

涉及“经济宪法”的相关内容。
宪法所确立的上述主体结构及相应的权利结

构，直接影响经济法的理论和制度构造，不仅有助

于理解经济法理论中的国家干预与经济自由、国
家调制行为与市场对策行为等各类“二元结构”，
也为研究经济法中的各类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分析

框架。
总之，从经济性的视角看宪法对经济法的重

要影响，不难发现，宪法对国家财政权与国民财产

权的界分，确立了重要的“经济产权”框架，正是
基于该框架，一国才需要财政制度和税收制度来

影响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 才需要通过金融制度

来支持经济的有效运转; 才需要国债制度、产业政
策和产业组织制度等发挥其重要作用，等等。上
述框架作为财政制度、税收制度、金融制度、产业
制度、竞争制度的宪法基础，同时也是整体的经济
法的基础，因为上述各类制度都是经济法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宪法所确立的经济制度，直接影响一国

对公有制与私有制、国有与民营等方面的选择，这
些选择作为非常基本的重要约束条件，直接影响

经济法调整所力图实现的经济稳定增长等目标。
同时，宪法所确立的经济体制，对经济法的制度建

设至为重要。如果没有宪法确立的市场经济体
制，就无法进行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就缺

乏宪法上的依据，也就无法制定经济法去规范宏

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行为。事实上，我国在 1993
年的“市场经济体制”入宪，就对经济法的整体发
展形成了强力推动。
另外，在讨论宪法对经济法的重要影响时，还

有必要区分“宪法中的经济性规范”和“经济法中
与宪法相关的规范”，这不仅有助于揭示宪法与
经济法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也有助于说明: 对经济

性宪法的研究，并不能代替对经济法规范的研究，

尤其不能简单地通过将经济法规范分成经济宪法

和经济行政法，来否定经济法的独立存在。对这
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必须加以厘清，否则，研

究经济性宪法可能非但于经济法研究无益，甚至

可能造成新的混乱。
( 二) 经济法对宪法的落实与推动

由于宪法与经济法都具有经济性，两者之间

的互动不仅体现为宪法对经济法的上述重要影

响，也体现为宪法需要经济法的具体落实，以及经

济法对宪法发展的推动。
宪法作为具有最高位阶的根本大法，其全面

实施有赖于普通法律的实施。如果没有经济法的
制定和有效实施，宪法中的经济性规范就可能被

束之高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济法的法治建
设，直接影响着宪法的生命力。没有经济法的具
体落实，经济宪法就可能形同虚设。
与此相关，经济法与宪法还可能在相互影响与

推动中相得益彰。经济法在具体落实宪法规范的
过程中，同样能够推进宪法的发展。事实上，经济
法与宪法虽同为整个法律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相对于宪法而言，经济法与经济生活的联系更为

直接而密切，经济和社会发展所提出的某些现实需

要，有时会先在经济法中有所体现，并形成重要的

经济法制度，而后再直接或间接地传导并再现到宪

法之中，从而形成经济法对宪法发展的推动。
经济法对宪法发展的推动，虽然主要体现为

当代的经济和经济法发展对宪法变革产生的影

响，但早在经济法尚未成体系之前，直接涉及国民

基本财产权保护的财税法规范，对宪法的产生和

发展已有较大推动。例如，前述的英国《大宪章》
及其后续的相关立宪或立法活动，都涉及预算、征
税等今天需由经济法作出具体规定的领域。正是
解决预算权、征税权分配等问题的现实需要，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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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是美国著名史学家比尔德用经济史观解释美国宪法，用“经济决定论”对美国宪法进行经济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参见比尔德:《美国
宪法经济观》，何希齐译，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第 243 页。



推动了各国宪法的丰富和发展。此外，我国在改
革开放过程中，往往也是先有经济法上的一些探

索和制度变革，待其相对成熟后才在宪法上作出

相应规定，尤其是《宪法》的一些修正案，更是体
现了经济法的制度变迁对宪法变革的影响。随着
我国经济法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将税收法定原则、
货币法定原则等重要法律原则写入宪法的呼声会

越来越高。如果这些原则最终能够“入宪”，则又
是经济法推动宪法发展的重要例证。
总之，基于共有的经济性，宪法与经济法之间

存在着交互影响: 一方面，宪法的根本法地位，使

其能够对经济法产生重要影响; 另一方面，国家经

济职能的强化和经济生活的现实需要，使宪法的

经济性规范不断增加，需要经济法加以落实，同

时，经济法的发展也有力地推动了宪法的发展。
只有宪法与经济法良性互动，交融共生，才能更好

地促进经济、社会和法治的发展。而要实现宪法
与经济法之间的良性互动，还必须关注两法之间

的“一致性”问题。

四、从经济性看宪法与经济法的“一致性”

基于宪法与经济法所共有的经济性，以及由

此使两者产生的交互影响，从应然的角度说，宪法

与经济法应当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首先，从共
有的经济性来看，宪法与经济法在保障经济的良

性运行和协调发展，遵循经济规律，从而实现经济

运行“更经济”等方面是一致的; 同时，在强调宏
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合法性、合宪性方面也是一
致的。其次，从两者之间的交互影响来看，由于宪
法对经济法具有直接而重要的影响，且经济法不

能与宪法相冲突，因而经济法需要在合宪的意义

上与宪法保持一致性; 同时，经济法在落实宪法的

过程中能够推动宪法变革，并使其更符合现实需

要，从而使两法保持一致性。
此外，仅从一般法理的角度看，宪法作为根本

法、基本法，其规定具有“根基”的意义; 而经济法
要落实宪法的规定，就必须通过更为具体的制度

安排，使宪法的“根基性规范”变得更具有可操作
性，从而保障宪法规范的有效执行。由于宪法中
的“经济性规范”是制定经济法规范的重要依据，

对经济法的制度建设具有基础性意义，因而经济

法应当与宪法保持一致。
强调宪法与经济法的一致性，对于加强两法

的互动交融和持续发展非常重要。由于宪法的经
济性规范需要由经济法来具体落实，而经济法的

许多基本制度则需要有宪法上的依据，因而两法

可能会针对同一问题，分别作出相对原则或更为

具体的规定。例如，在诸如反垄断、货币发行、预
算、税收、国债发行等领域，许多国家不仅在宪法
层面有相关的原则规定，还在经济法中有更为具

体的规定，并且两类规定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无
论是美国、德国，还是俄罗斯等，尽管它们分属于
不同类型的国家，但在宪法中都会对上述领域作

出规定，并在具体的经济立法中加以具体化，①从

而使经济法与宪法保持一致性。当然，这与宪法
的地位及其对经济法的影响有关。
不仅如此，宪法要通过协调或妥协来进行各

类分权; 而经济法的调整则建立在宪法分权的基

础上，也要体现协调和妥协、竞争与合作，以及多
个层次的博弈。在上述的分权和博弈中，经济法
涉及国家层面的调控权和规制权的分割与配置，

以及对这些调制权的有效控制，因而同宪法联系

更为密切。经济法只有更好地保持与宪法的一致
性，才能更符合宪法的规定，才可能更全面地体现

宪政的精神。
强调宪法与经济法的一致性，不仅是从应然

的角度，也是为了解决现实存在的违背“一致性”
要求的各类问题。在实践中，宪法与经济法存在
的不一致会带来诸多问题，其解决特别需要对宪

法和经济法进行及时的“动态协调”，以保持两者
的“动态一致性”。
从历史上看，由于我国经济法直接贴近改革

开放的实际，更能及时体现体制改革的成果，而宪

法的修改则相对滞后，因此，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

程中，曾出现过宪法与经济法违反“一致性”要求
的问题，导致某类具体的经济立法与宪法的规定

不甚相合。如我国为配合市场取向改革而进行的
大量经济立法，就曾与当时滞后的宪法规定存在

矛盾，引发了学界关于“良性违宪”的讨论和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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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例如，《俄罗斯联邦宪法》第71条规定，属于俄罗斯联邦管辖的是:“7．确定统一市场的法律基础;财政、外汇、信贷、海关调整、货币发行、价格政
策基础;联邦经济机构，包括联邦银行;8．联邦预算;联邦税收和集资;联邦地区发展基金”，这些都是经济法上要重点作出规定的领域。



论。① 从法治的要求看，唯有强调宪法与经济法
的一致性，并通过宪法的科学设计和及时完善，才

可能更好地防止违宪问题的发生。
目前，我国尚处于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

中，一些重要的体制尚未定型，已直接影响相关的

体制法的生成。例如，由于我国对“体制法”的规
定仍较为薄弱，许多国家机关的职责权限尚无基

本的法律规定，因而只好通过变通的办法( 如“三
定方案”) 等加以界定。与此同时，某些重要的经
济体制改革仍主要由国务院来推进。例如，有关
分税制的财政管理体制、税收分享体制、金融体
制、投资体制等，都是由国务院作出“决定”。② 我
国体制立法的严重供给不足，固然有体制改革尚

未完全到位的原因，但本位主义、部门利益、集团
利益等方面的深层影响也不可小视。
自 1982 年《宪法》实施以来，我国日渐强调

在法治框架下推进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基

于法治的要求，上述的各类体制都应相对稳定，并

应尽可能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立; 同时，应当更重

视法律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避免形成宪法与经

济法的抵牾。为此，以后更应注重从“一致性”的
角度，考察经济法领域是否存在违宪的问题，以及

宪法是否存在脱离经济生活实际的问题，通过宪

法与经济法的制度互动，使其在宪政框架下能够

相互一致，从而全面构建宪法与经济法的良性互

动关系，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与法治的发展。

五、结论

宪法与经济法的关系，是重要的理论和实践

问题。基于学界已有的相关研究，本文着重从经

济性的视角，探讨了宪法与经济法所“共有的经
济性”，以揭示其存在密切关联的基础和纽带; 分
析了宪法对经济法的重要影响，以及经济法对宪

法的落实与推动，以揭示其交互影响; 在此基础

上，提出了宪法与经济法的“一致性”问题，强调
应当基于两法共有的经济性和应有的一致性，解

决实践中存在的“非一致”的问题，并在宪政的框
架下构建宪法与经济法的良性互动关系，这对于

经济、社会和法治发展都非常重要。
厘清宪法与经济法的关系，无论对于“经济

宪法学”或“宪法经济学”的研究，还是对于“经济
法中的宪法问题”的研究，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同时，也有助于解决法治实践中可能存在的经济

法领域的违宪问题以及宪法与经济法的脱节问

题。本文从经济性的视角展开分析，其实是融入
了宪法与经济法调整的基本目标的考量，渗透了

当代各国所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和基本问题，因

而对未来的法治发展亦有其积极意义。
随着人类对经济和法治文明的共识的增加，

宪法中涉及经济领域的许多问题，将越来越多地

需要通过经济法来具体解决; 同时，经济法上的许

多问题，在根本上也是宪法的问题，需要通过宪法

的完善来加以解决。由于经济法同经济生活、同
宪法均有直接而密切的联系，因而可以成为宪法

与现实经济生活联系的纽带和桥梁。宪法与经济
法所共有的经济性，以及由此形成的两法之间的

交互影响和交融共生，有助于不断提升宪法与经

济法的一致性，并使宪法和经济法不断得到完善，

这对于推进国家的全面法治至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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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y，it helps to analyze inner uniformity and interaction of constitutional Law and economic
Law，reveals and resolves those problems in practice which are against uniformity requirement，and then it helps to construct be-
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constitutional law and economic law，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ule of law，society and economy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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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相关的讨论和争论可参见郝铁川:《论良性违宪》，载《法学研究》1996 年第 4 期; 童之伟:《“良性违宪”不宜肯定》，载《法学研究》1996
年第 6 期，等等。从总体上说，随着法治的完善，还是应当避免各类违宪问题的发生，而无论“违宪”是否“良性”。
有关国务院推进相关体制变革的具体制度实例，可参见 1993 年 12 月 15 日的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
( 国发［1993］85 号) ，2001 年 12 月 31 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印发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方案的通知》( 国发［2001］37 号) ，1993 年 12 月
25 日的《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 国发［1993］91 号) ，2004 年 7 月 25 日的《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 国发［2004］
20 号) ，等等。


